附件3
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中小企业
数字化转型三、四级项目验收材料

除通知正文要求的验收材料外，还应提供以下验收材料：
一、项目完成验收总结报告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（二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（三）项目执行情况
依照项目单位提报的项目任务书，说明项目是否完成，主要建设内容完成情况及佐证材料，项目实施进度完成情况，未完成须说明原因。
（四）项目的实施效果
1.项目总体目标完成情况。
2.项目预期效益完成情况及佐证材料，包括实现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等。其中量化效益数据须提供依据及计算方法。
3.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，并明确量化指标完成的佐证依据及计算方法。
4.项目主要成果对项目单位技术实力、市场前景提升情况。
5.项目实施的经验、做法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。
[bookmark: _Hlk73014526]（五）近期工作重点
项目单位后续的数字化转型提升计划及工作重点。
（六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二、项目另需提供的相关材料
（一）项目现场或应用照片，包括购置的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关的数字化设备、软件等。
（二）项目相关的技术报告、安全报告等。
（三）项目相关的合同及票据等。
（四）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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